



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？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

十三条第一 款 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？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
的， 不予行政处罚。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？

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 ” 和《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四十条

第二款 “依法实施不同种类或者幅度的行政处罚可以实现行政

管理目的的，应当选择对市场主体最小的行政处罚； ”第三款 “

行

政执法应当加强说服教育、 劝导示范、 行政指导等非强制行政

手段的运用。 ” 之规定，参照《湖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一

般规定》（湘水发〔2024〕11号）第七条第（六）项 “其他依法

应当不予行政处罚的。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的，

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 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？ 水行政处罚机关应

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。 ” 之规定？ 综合考虑本案的性质和危害，

本着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， 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作出不予

行政处罚， 对项目经理 进行教育。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 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60日内向益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

在6个月内向益阳市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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